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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謝承祐
電話：03-3322101#7417
電子信箱：yu11229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龍潭區龍星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3月7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小字第112001905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七

主旨：轉知客家委員會辦理「2023客家貢獻獎」，自即日起開始

受理報名至112年4月28日（星期五）止，請協助宣傳並踴

躍推薦參選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客家委員會（以下簡稱客委會）112年2月20日客會綜

字第11260001381號函辦理。

二、全球客家最高榮譽獎項－「客家貢獻獎」即日起開始受理

報名。客家委員會自民國96年開辦「客家貢獻獎」，迄今

累積9屆表揚多達78位海、內外傑出客家人士，歷屆客家貢

獻獎皆經過嚴謹縝密之審查會議，由評審團共識評選而

出，獲獎者均足為客家新典範，為全球客家最重要殊榮之

獎項。

三、依「客家委員會客家貢獻獎頒給要點」第3點規定，客家貢

獻獎三大獎項類別為「終身貢獻獎」、「傑出成就獎」及

「特別貢獻獎」；其中，「傑出成就獎」之獎項類別，除

原有「研究發展類」、「藝術文化類」及「公共推廣類」

外，本（第10）屆為鼓勵青年投入客家事務，表彰於客家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1120001471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2/03/08 08:22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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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域有卓越貢獻之客家青年，另增設「傑出青年類」。至

「特別貢獻獎」，係對客籍人士於國家或國際社會有卓越

貢獻或成就，且獲頒殊榮獎項，並因其成就帶動客家族群

整體聲望之提升及各界對客家文化、語言之關注，依前揭

要點第4點第3款第2目之規定，由決審委員會視年度參選情

形增設或另行推薦人選。

四、「終身貢獻獎」名額至多2位（需經推薦始得參選），得獎

者各頒給獎座、證書及獎金新臺幣（以下同）100萬元，為

目前國內相當類別獎項頒贈獎金最高等級之獎金；「傑出

成就獎」各類獎項以1至3名為原則，評審委員得視薦選人

員或團體之貢獻度，酌增名額，得獎者各頒給獎座、證書

及獎金20萬元整；特別貢獻獎為榮譽獎，名額至多3名，得

獎者各頒給獎座及證書。

五、相關規定及參選文件請逕至客委會全球資訊網

（https://www.hakka.gov.tw）下載。

六、倘有相關疑義，請電洽客委會承辦人黃小姐（電話：02-

89956988分機517）。

七、檢附「客家委員會客家貢獻獎頒給要點」及「2023 客家貢

獻獎參選注意事項」各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大專院校、高中職、公私立國中小）
副本：本局高級中等教育科、本局國中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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